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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为T/IAC14《责任保险承保指引》的第2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华泰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阳、徐强、赵朋朋、郎莉娜、王彦飞、包亚南、徐冉、袁文川、张鹏、李彤彤、

朱海英、顾臻臻、王雷、李舒浪、董楠、周中魁、党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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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保险行业业务发展要求,特制定本部分。
本部分制定中参考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
本部分建立了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评估指引、承保方案,各保险公司宜根据

自身的业务特点,根据本部分的内容、方法,提供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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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承保指引
第2部分: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

1 范围

T/IAC14的本部分规定了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与责任免除、风险调查与评

估、风险控制和承保方案。
本部分适用于各保险公司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风险评估与承保。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R/T0032—2015 保险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险 liabilityinsuranceforhighwaypassengertransportationcarrier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致使承运的旅客遭受人身伤亡和直

接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

保险。

4 保险责任与责任免除

4.1 保险责任

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负有以下赔偿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客运车辆途中遭受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以及因上述事故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施救费用及法律费用。
  注1:旅客是指持有效运输凭证乘坐客运汽车的人员、按照运输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免费乘坐客运车辆的儿童以及按

照承运人规定享受免票待遇的人员。

  注2:财产损失指旅客托运行李及随身携带物品的损失。

  注3:途中是指旅客上车至到达目的地下车的过程,包括经被保险人同意的客运车辆临时停放过程,以及被保险人

及其司乘人员许可的中途临时下车过程。

4.2 责任免除

4.2.1 保险事故发生时存在下列情形,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a) 驾驶人员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

b) 驾驶人员不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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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驾驶人员驾驶的客运车辆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

d) 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以及在暂扣、扣留、吊销、注销驾驶证期间驾驶客运车辆;

e) 驾驶人员酒后、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并在药物发生作用期

间,驾驶客运车辆。

4.2.2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a)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雇员、代理人的故意行为;

b) 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c) 疾病、分娩、自残、殴斗、自杀、犯罪行为;

d) 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e) 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

f) 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及其他不可抗力。

4.2.3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a) 被保险人或其雇员、代理人的人身伤害及其所有或管理的财产损失;

b) 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c) 间接损失;

d) 客运车辆自身的损失;

e) 精神损害赔偿;

f) 非本保险合同所称旅客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g) 旅客托运的行李及随身携带的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造成的损失;

h) 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或按照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5 风险调查与评估

5.1 基本情况及经营资质

保险人基本情况及经营资质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被保险人(投保的承运人)是否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b) 被保险人的运输能力、资产规模、车辆条件、经营业绩、安全状况、服务质量等情况;对于企业客

户,还应对其是否取得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等级进行调查;被保险人有无健全的安全生产制度并

予以落实,防灾防损情况、事故应急预案和救援机制。

c) 被保险人以往的损失记录。
注: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等级分为一到五级,等级越高,风险越高,个体承运人风险等级最高。

5.2 营运范围及运输线路

被保险人营运范围及运输线路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被保险人从事运营的种类。

b) 被保险人道路客运运输路线,包括:

1) 是否是固定线路;

2) 是否有跨境、跨省、跨区运营;

3) 营运的地域范围大约涉及多少千米的范围;

4) 是否包含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形复杂、风险较高的地区。
  注1:按照运管部门的相关规定,道路客运一般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及出租客运4种类型。

  注2:如果被保险人主要从事省内运输,对于非省会城市,一般主要运营线路为周边地区和省会,建议重点评估被保

险人所在地周边及至省会城市的路线风险;对于省会城市,可以按照全省的平均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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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投保车辆情况

被保险人投保车辆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被保险人运营车辆是否具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配发的营运证、道路经营许可证,是否是挂靠

车辆。

b) 被保险人营运车辆的构成,包括:

1) 座位数及不同座位数车型的数量占比;

2) 营运车辆是进口车还是国产或合资品牌;

3) 车辆使用年限;

4) 是否安装GPS定位系统;

5) 车辆定期检修情况。

c) 车辆是否经过改装。

5.4 承运司机资质及相关风控措施

被保险人承运司机资质及相关风控措施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a) 承运司机是否与被保险人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是否存在携车挂靠或承包线路的情况;

b) 承运司机的驾龄、安全驾驶记录,被保险人对司机资质的要求及审核是否严格,是否将司机的

营运事故与其工资奖金挂钩,长途客运是否配备足够的驾驶员;

c) 是否存在大量携车挂靠的情况,挂靠车辆的驾驶人员由谁配备,对挂靠车辆的保证金是否充

足,监管是否到位;

d) 是否已投保相关险种;

e) 被保险人是否已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等具有类似保障范围的险种。
注:如已投保类似保障范围险种,且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单仅承担其他保单的超赔责任,相应承运人费率条件

可适当下浮。

5.5 运输管理风险

运输管理风险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a) 被保险人的运输能力;

b) 资产规模;

c) 车辆条件;

d) 经营业绩;

e) 安全状况;

f) 服务质量;

g) 挂靠车辆占比情况决定了被保险人或其聘用的经营者的管理水平。
通过对运输管理风险的评估,确定投保企业属于优质客户、普通客户还是劣质客户。

5.6 道路旅客运输客观风险

道路旅客运输客观风险评估主要对被保险人经营道路客运的业务种类风险和经营线路风险进行

评估。

5.7 道路客运经营司法环境及社会环境风险

道路客运经营司法环境及社会环境风险的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a) 与投保行业有关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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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保企业当地对于交通损害人身赔偿的标准;

c) 以往损失案例,每人赔偿限额的高低、被保险人有无其他特殊保障要求风险控制。

6  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控制逆选择和不足额投保、控制保险责任、责任限额、保费计算、共保或

分保。

6.1 控制逆选择和不足额投保

6.1.1 为避免逆选择风险和不足额投保风险,应要求投保人将符合条件的客运车辆,按照客运车辆行

驶证或营运证上核定的座位数(驾驶员座位可投保司乘人员意外险附加险)全部投保,避免选择性投保

或不足额投保风险。

6.1.2 对于不符合退保条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者不得随意退保。

6.1.3 了解被保险人是否已投保机动车辆车上人员责任险等具有类似保障范围的险种,如已投保类似

保障范围险种,且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单仅承担其他保单的超赔责任,相应承运人费率条件予以下

浮控制保险责任。

6.2 控制保险责任

6.2.1 对于常规风险,保险人可按照保险条款内容予以承保。
6.2.2 对于可控特殊风险,可通过附加险进行承保。

6.3 责任限额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应重点注意每车的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每次事故每

座赔偿限额。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每座责任险应不低于40万元,每车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等于每座责任

险额与该客车核定座位数(不含司乘人员)的乘积。
注:每次事故每座限额是重要的控制保险责任的保险事项,可以结合国家、地方政府规定、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人员

收入情况,根据被保险人经营或业务性质、运输线路等诸因素所可能导致的赔偿责任风险大小以及实际需要,
协商确定,以在人身赔偿金额确定后,用于核定相关保险赔偿额的上限限制。

6.4 保险费的计算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费率由基准保费与风险调整因子共同确定。

6.4.1 基准保费

每座基准保险费=每座赔偿限额×基准费率(%)

6.4.2 风险调整因子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风险调整因子参照每座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财产损失及费用损失免

赔额、投保座位数、车辆行驶类型(县域、县际、市际、省际、省域、跨境等客运)、行驶区域、安全标准化等

级、历史赔付率、法律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进行调整。
注:风险调整因子根据承运人的实际情况而定,存在多种风险调整因子的,应该同时选用多个因子。

6.4.3 保险费计算

每车保险费=每座基准保险费×核定载客座位数×适用的风险调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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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被保险人所投保车辆数量为多台,总保险费为所有投保车辆年保险费之和。如季节性车辆(需提供运输管

理部门证明)为多台,总保费为所有投保车辆短期保险费之和。

6.5 共保或分保

为控制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累计风险过高,可通过共保或分保的形式,分散风险。

7 承保方案

7.1 投保人/被保险人

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合法从事道路客运服务的承运人。

7.2 保险险种

投保人应投保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主险条款。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附加险条款,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

7.3 风险调查与评估

包括基本情况及经营资质、营运范围及运输线路、投保车辆情况、承运司机资质及相关风险。

7.4 责任限额与免赔

7.4.1 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每座责任限额等。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一般低于或等于累计赔偿限额。

7.4.2 免赔

承保时应设置免赔额及免赔率。

7.5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2个月,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

准。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从事季节性运输的客运车辆可以投保短期保险[需提供县级(含以上)道
路运输管理部门加盖公章的证明]。

注:按照交通部、保监会《关于做好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除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道

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不得按单次运输投保。

7.6 附加险

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可扩展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责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责任。
注:司乘人员是指客运车辆的工作人员,包括驾驶员、驾驶员助手、跟车车主、跟车售票员、跟车服务员、跟车导游。

7.7 保险费

保险费按照为被保险人提供的保险保障范围,根据已经在保险行业协会注册的费率规章的规定计

算投保人应交纳的保险费。
注:在保险费计算中,应该按照车辆行驶类型、行驶区域、历史赔付率、法律环境等因素等,对保险费在合理的幅度

内进行调整,风险高的应该上调,反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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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退保

以下几种情形可以退保:
———运输车辆经公安部门批准报废;
———运输车辆经公安部门证实丢失或灭失;
———运输车辆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连续停运3个月(含)以上。
注:保险合同生效后,除客运车辆经公安机关批准报废、证明丢失或灭失,或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停运的,投保

人和保险人均不得解除合同。

承保案例和理赔案例参见附录A和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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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承保案例

A.1 概述

某省客运集团将其所属300辆跨省、省域范围内固定线路客运车辆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

A.2 承保方案

A.2.1 风险调查与评估

A.2.1.1 投保人/被保险人基本情况及经营资质:投保人从事班车客运,具备合法的准运证明,属于道

路旅客运输一级企业。

A.2.1.2 营运范围及运输线路:

a) 投保人主要从事周边跨省班车客运,营运地域不涉及云南、贵州、四川、新疆、西藏、青海、宁夏

等高风险地区;

b) 省内运输线路固定,线路多为高速、省道、县道。

A.2.1.3 投保车辆情况:

a) 投保人拥有营运客车300辆(均具有营运证、道路经营许可性),无挂靠;

b) 其中19座客车30辆、29座客车25辆、39座车50辆、45座客车20辆、55座客车15辆,均为

国产品牌;

c) 使用年限为3年~8年,安装有GPS定位系统,定期检修。

A.2.1.4 承运司机资质及相关风控措施:

a) 全部司机为正式签订雇佣合同的司机,无挂靠;

b) 司机年龄为22岁~60岁;

c) 有严格的安全行驶规定。

A.2.2 拟定承保方案

A.2.2.1 被保险人:某省客运集团。

A.2.2.2 保险险种: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

A.2.2.3 风险调查与评估:参见A.2.1。

A.2.2.4 责任限额及免赔

每车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责任限额×(核定座位数-司乘人员人数)

a) 19座:$50万元×(19-1)=$900万元

b) 29座:$50万元×(29-1)=$1400万元

c) 39座:$50万元×(39-1)=$1900万元

d) 45座:$50万元×(45-1)=$2200万元

e) 55座:$50万元×(55-1)=$2700万元

其中:
———每人(座)责任限额: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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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费用责任限额:5万元;
———法律费用责任限额:2.5万元;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5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二者以高者为准。

A.2.2.5 保险期限:12个月,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A.2.2.6 附加条款:无。

A.2.2.7 保险费:××××××元。

A.2.2.8 其他:
———使用条款:2017年新版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条款;
———承保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司法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除外);
———特别条款:无;
———附加条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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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理赔案例

B.1 理赔案例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牌照号为A×××××轿车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2015年10
月14日23时50分许,姜某驾驶标的车(乘客于某)与张某驾驶的B×××××桑塔纳小轿车发生事

故,致姜、于受伤。
经交警认定姜某无责,张某全责。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申请,在道路承运人责任险范围内

赔偿姜某所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姜某人伤损失294916元、于某人伤损失193720.58元,共计

520751.58元。
保险公司赔偿后向责任方发起追偿。张某变卖小轿车偿还6.32万元后,无力偿还其他款项。
注:承运人虽然不是责任方,保险公司赔偿后可以向责任发起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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